
浅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

闭会期间的监督工作

符 乔 荫

在县级 以
_

L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 闭会期间
,

对于人 民群众和人大代 表反映的重大问题
,

特

别是对本级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
人大常委会如何受理 ? 这是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的 日常监督工作问题
,

现行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

鉴于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

举行一次
,

一些从事地方人大工作的同志主张
,

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代行常委会部分职权
,

承担 日常的监督工作
。

有的人大常委会作出规定
, “
对一些紧急的

、

来不及提请常委会会议审

议的问题
,

在不越权的前提下
,

可由主任会议讨论决定
,

并形成 纪 要交政府
、 `

两院
’
办理 ” 。

部分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实际上业已这样做了
。

如某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 议 经 常

就一些重大案件进行集体讨论
,

作出相应决定
,

然后 以 “
主任会议纪要

” 、 “ 主任会议交办

函 ” 、 “
主任会议催办函

”
等形式

, “ 通知
”
或

“
督促

” 有关机关或部门办理
,

并
“
要求

”
在

一定期限内报告办理结果
。

笔者认为
, 这些 “

决定
” 、 “ 纪 要

” 、 “ 通 知
” 和 “

要 求
” ,

显 然

都是主任会议
“
集体

”
的意志

,

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

客观上起到了人大常委会实行

监督的作用
。

但是
, _

仁述主张
、

规定和做法由于没有法律依据
,
容易削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的权威
, 不能发挥我国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

。

我们知道
,

我国的监督形式多种多样
:

既有
一

行
一

政 机 关的行政监替
,

审判机关的审判监

杆 ,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

又有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
。

只有国家权力

机关的监督
, 在整个国家监督机制中层次最高

、

权威最大
。

县级 以
_

I几地 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作

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
实行

“ 民主合议制
” 夕 其决议

、

决定均以常委仑个体组成人员的过半

数通过 ; 也就是说
,
人大常委会是按照

“ 权在集体
” 的原则

,

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
。

.’l 监督

本级人 民政府
、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 ,

是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各级人大常

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
,

其他任何机关
、

机构或者集体
、

个人都无权行使
。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也不例外
。

根据地方 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 主任会议 的成员只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一部

分
,

而且是少数
, 主任会 议是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的领导机构

,
而不是一级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
, 理所当然地不能行使人大常委会 的职权

。

不过 , 主任会议可以就某些重大问题和重大哭
项

, 提出意见和建议
,

甚至可 以形成纪要或者作出决定
。

这也是一 种形式的监杆
。

但是
,
这

种监督不代表人大常委会集体的意志
,

不具有人大常委会监督的性质
, 因而不受国家强制力

保障
。

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允许主任会议在人大常委会闭会期间
,
行使人大常委 会 的 监 督

权
,

或者把主任会议的监督作用等同于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作用
,

毫无疑问
,

这有悖于我 国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
“ 民主合议

” 原则和
“
权拍藻体

” 原则 , 有担于地方闪家权力 机 关 的权

威
。



其实
,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自有法定职责
,

即 “ 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买

日常工作
”

( 见地方组织法第43 条 )
。

但地方组织法只有原则规定而无具休内容
。

这就给主任

会议开展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

究竟哪些是人大常委会
“
重要

”
的

、 “ 口常
”
的工作 ? 全国人

大组织法第 2 5条关于委员长会议
“
处理常务委员会 的重要 日常工作

”
职责 的 4项具体规定可

供参考
,

即
: `落

( 一 ) 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
,

拟定会议议程草案 ,
( 二 ) 对 向常务

委员会提 出的议案和质询案
,
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长全体会议

审议
;

( 三 ) 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 日常工作
,

( 四 ) 处理常务委员会其他重要日常工

作
; 。

” 从这些规定可以着到
,
委员长会议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人大及其常 委 会 内 部

。

因

此 ,
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应该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

长会议一样
, 只能对内而不能

对外履行职责
,

更不能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
。

那么
,

在人大常委会闭会期间
,
怎样充分发挥主任会 议的作用

,

以实现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
、

人 民检察院工作的有效监督呢 ? 这是一个履待深入研究的问

题
。

木人认为
J,

应该从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出发
,

分三步实施
:

第一
,
对人民群众和人大代

表反映的重大间题
,
可由主任会议直接向有关机关或部门提出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
或者由主

任会议交由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 向有关机关或部门提出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

这是

因为
:
主任会议的成员都是人大代表

,
是人民群众派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光荣使者

,
有责

任和义务反映群众呼声
,
提出批评意见

, 同时
, 主任会议如前所述是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

、

行使职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有权将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反映的重大问题决定交人大常委会

的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办理
。

第二
,

对属于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间题
, 可参照地方组织

法第 25 条第 3款和 41 条的规定
, 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

,

并

向有关机关或部门提出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

根据法律的规定
,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有权研究

、

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
,
也有权对属于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

研究
,
提出建议

。

这是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所不具备和不能替代的
。

最后
, 间

题如果仍然得不到解决
, 可根据地方组织法第 40 条的规定

,

由主任召集人大常委会会议
,

并参

照宪法第 71 条
, .

全国人大组织法第 38 条的规定
,
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进行专题调

查 , 人大常委会则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
,

责成有关机关 或 部 门 处

理
,

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
。

在本级国家机关中
, 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具有全权 的

、

核 心 的 地

位
。

人大常委会的决议
、

决定都是本行政区域内人民意志的集 中体现
, 属于国家意志

,
由国

家强制力保证执行
。

因此
,
由人大常委会就某些重大间题作出决议或决定

,
责成有关机关或

部门办理
,
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

权的主要途径和最高形式
。

总之 ,
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不管在开会期间还是在闭会

期间
,
都应克服行政痕迹

,
发挥整体作用

,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监督本级人民政府

和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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